东华大学2019年台湾地区免试生简章
一、申请条件

具有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参加学测成绩语文、数学两门成绩达到均标级（含）以上的高中毕业生。

二、招生人数和招生专业

拟定招生计划20名，招生名额视具体生源水平情况相应调整。

申请人可在下面21个招生专业（类）中选择三个专业（类）作为志愿。
三、申请办法

　　申请者需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东华大学2019年招收台湾学生申请表》(见附件一)；

2、台湾地区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验考生成绩通知单影印本；

3、身份证明影印本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即“台胞证”）复印件。

4、一寸免冠电子照片（照片名称请以台胞证号码命名）

申请学生自即日起至2019年3月22日止（以考生邮寄地邮戳为准），将报名申请书面材料寄送东华大学招生办公室。同时还须将上述所需申请材料以附件形式发送到东华大学招生办公室的电子邮箱：zhbandep@dhu.edu.cn，邮件题目：考生姓名+东华大学入学申请。我校将及时发送确认邮件，如未收到确认邮件的学生可以向东华大学招生办公室电话查询。

四、选拔方式

我校将组织专家对考生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初审时将以申请者的学测成绩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申请者的其他申请材料。对于通过初审的申请者，我校将组织专家组进行校测以决定是否予以录取。

五、校测通知、校测时间

校测通知：学校将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申请学生，请考生于3月29日前登录个人邮箱，查询测试通知，学生也可以电话确认。

校测时间：暂定于4月下旬，具体日期以校测通知为准。

校测地点：东华大学延安路校区（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1882号）。

参加校测时，学生需交验《身份证明》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原件、《台湾地区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验考生成绩通知单》原件。

我校不收取任何申请、校测费用。赴上海面试学生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学费和住宿费用

1、学费标准：每人每学年为人民币5000元。计算机类下设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电子信息类下设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和通信工程专业为每人每学年6500元；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下设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为每人每学年6500元，在完成专业大类基础教育后，自主选择修读该专业的学生按所学专业的学费标准缴纳学年学费，并补缴以前学年学费差额。

2、住宿费标准：每人每学年为人民币1200元。

七、咨询方式

东华大学招生办公室

邮寄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1882号本科招办收，邮政编码：200051

电话咨询：0086-21-62379160；0086-21-62373266

东华大学本科招生信息网：http://zs.dhu.edu.cn

东华大学主页：http://www.dhu.edu.cn

东华大学招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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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zs.dhu.edu.cn/33/45/c9563a209733/page.htm

